場地.設備 租借使用說明_2025_v3
⼀、申請資格
1. 團體：於國內外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包括公司、學校、機關及向各級政府登記之合法社團等〉。
2. 個人：年滿二十歲且具有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以及持有工作許可證或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
⼆、本空間⿎勵以下相關領域活動之辦理 
1. 藝術、文學暨各類生活美學相關展覽
2. 課程、研討會、會議
3. 區域或國際行銷推廣
4. 個人自製節目
5. 創意設計相關活動
三、申請流程
1. 請先至「蘭燈空間官網」確認有效檔期。
2. 詳閱本辦法，下載場地租借申請表，如實填寫並簽名。
3. 遞交場地租借申請表方式
(1)至「蘭燈空間粉絲專頁訊息」傳送。
(2) Email: lanterns@linteng.org.tw 
(3)營業時間(11:00~19:00) 親至蘭燈空間辦理
4. 遞交場地租借申請表後，將保留三日的優先申請權利，並於確認申請結果後三日內繳付訂金(每時段1000元)，方才完成預約場地租借，發票於活動當日全額開立。未如期繳費者視同申請手續未完成，將不予保留檔期場地。
5. 繳付訂金方式
(1)臨櫃現金繳交
(2)銀行轉帳--	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050，宜蘭分行1600
帳號：160-12-167710，
戶名：蘭燈商行莊文生
6. 預約場勘：初次借用之申請者，建議與管理單位約定時間進行場勘，並了解相關注意事項。
7. 考量蘭燈空間作業流程，並維護其他申請者之權益，申請者應依規定於時限內完成所有租借程序。如有逾期或其他因素導致無法完成相關程序，營運單位得依規定取消該次申請。
8. 暑假時段(6/20~9/10)為租借熱門檔期，租借該時段場租需「全額付清」才能保留場地。


四、空間收費⽅式：
1. 時段租用分為上午（8:30-12:30）、下午（13:00-17:00）、晚間（17:30-20:30）共三個時段。
	二樓小室VIP間開放租借時間11:00~19:00，週二公休日不開放租借。
空間及設備使用收費表
	空間
	團體預約租借(每時段)
	人數上限

	三樓藝文空間
(藝文展覽)
	5,000元
	牆面展覽，（一檔一個月）
(包含佈展及撤展)

	三樓藝文空間
	3,000元 
	60

	二樓音樂沙龍空間
	3,000元
	30

	二樓小室VIP間
	800元(3小時)
	6


[bookmark: _Hlk189831576]˙三樓藝文空間租借舉辦藝文展覽，每日開放觀展時間11:00~18:00，週二公休日、農曆春節除夕~初三，以及3樓有租借私人活動時，不開放觀展，建議觀展前請先到蘭燈空間官網查詢。
˙可租借最早時間為上午8:30，活動最晚時間為晚間20:30
2. 租用上午或晚間單一時段，需加收非營業時間服務費每小時200元。連續租用二個時段，免收此費用。營業時間11:00-19:00。
3. 加時費：每30分鐘300元，未滿30分鐘仍以30分鐘計。
4. 週二為固定休館日，原則上不開放租借，若因特別情況租用者須支付人力加班費，每時段1500元。
5. 租用場地時間，已包含會場佈置與復原時間在內，若需額外時間或提早佈置，則應照加時費規定另支付租金。若上下時段有其他單位使用則不得加時。
五、空間設備
1. 二樓音樂沙龍空間：投影機、100吋投影布幕、無線麥克風x2、桌椅、冷熱飲水機
2. 二樓小室VIP間：桌椅、壁掛電視螢幕、Wireless GO II 雙頻全指向性一對二無線麥克風
3. [bookmark: _Hlk150525902]三樓藝文空間：投影機、100吋投影布幕、無線麥克風x2、圓形桌10張、長形桌12張、椅子60張、冷熱飲水機
六、其他付費項目
1. 第五項設備之外，蘭燈空間亦備有下列物件租用……
	品 項
	租借費用(每次/日)

	白板90x150cm，黑藍紅三色白板筆各一支
	100元

	耳機
	50元

	美顏補光燈&燈架
	50元

	高腳圓桌 & 高腳椅2張
	100元

	推車
	50元


2. 如有攜帶外食於蘭燈空間內食用，須將廚餘、一般垃圾、回收垃圾自行帶走，否則將酌收清潔服務費用每人30元，並請勿丟棄於洗手間垃圾桶，以免孳生蚊蟲。
3. 使用場地結束後，若有額外增加費用(如超時費用、設備費、餐飲、物品設備損壞賠償等)，申請者須於當日活動結束後繳付。遇重大賠償情事者，營運單位保留法律追訴權。
七、計畫變更 
1. 活動因故取消、改期或調整內容，應提前通知營運單位，否則應以原租借之約定，履行租借費用給付之義務。
2.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依縣市政府公告停班為準)、戰爭，因而導致場地之使用取消或變更，得與本中心重議檔期，如因此取消場地租借，已繳付金額須扣除銀行作業費用，所餘金額將無息退還。
3. 取消或更動檔期以一次為限，以電子郵件或至「蘭燈空間粉絲專頁訊息」申請異動，經核准後須如期使用，不再受理任何異動。
4. 除第2項原因外，取消或更動檔期規範如下
(1) 租借日期在1/1~6/20 & 9/11~12/31 期間
a. 使用日前14天可免費異動一次。
b. 使用日前7-13天，收取訂金30%。
c. 使用日前6-4天，收取訂金50%。
d. 使用日前3天(含)，收取訂金100%。
(例：申請使用日10/15，於10/12~10/15期間要求取消或延期均不受理亦不退費。)
(2) 租借日期在6/21~9/10 期間
a. 使用日前30天可免費異動一次。
b. 使用日前21-29天，收取場租費用30%。
c. 使用日前15-20天，收取場租費用50%。
d. 使用日前14天(含)，收取場租費用100%。
(例：申請使用日10/15，於10/7~10/15期間要求取消或延期均不受理亦不退費。)
八、責任歸屬
1. 申請者依法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火災責任險。以及對展品投保必要之保險，貴重物品需自行加派保全人員，營運單位不負擔任何公共安全、災害、竊盜等相關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 
2. 租借期間應妥善使用館內設備，並注意安全，如遇所屬人員傷亡，除因館內管理疏失而導致之事故外，申請者需自行負擔醫療與賠償責任。
3. 承租人若臨時舉辦娛樂活動，且對外售票、收取費用者，應於舉辦前向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申請填寫臨時公演表單登記及辦理娛樂稅徵免手續，並檢附相關文件予出租人。若未申報，其衍生相關法律稅務責任，概由承租人全權負責，與出租人無關，若造成出租人受有損害，承租人應對出租人所受之一切損害負賠償責任。
九、損害及賠償
1. 本場地監控設備嚴禁觸碰、屏蔽，如有違反者，將收取罰金1000元。監控設備僅供保全維安使用，目的為保護本場地與申請單位彼此雙方之權益，並維護場館環境安全，若因違反而造成之相關損失費用概由申請單位負責賠償。
2. 牆面不得塗寫釘掛，黏貼請使用環保黏土、無痕膠帶，若造成牆面毀損，收取維修費2000元。
3. 申請者應於活動結束後將場地桌椅回復原狀，髒污處須清潔乾淨，垃圾裝袋自行帶走，並將非本空間所提供之物品或佈置等拆除運離會場。
4. 活動結束後申請單位未將場地回復原狀，或造成環境髒亂，將酌收清潔費500~1000元。
5. 使用本場地及相關設備器材，應善盡維護保管責任，並遵守租用管理辦法，若有任何違反或損壞，應照價賠償或修復。
⼗、物品寄放規範 
1. 寄放物品必須以紙箱包裝好，不接受零放，每件長寬高不超過 150CM。
2. 每件每日收費100元，未滿24小時以一日計算，寄放物品以活動日前後各2天為限。提早到貨超過2天者，本空間拒收物品。
2. 租用每時段可接受寄放一件物品。紙箱長寬高超過 150CM以另加一件計。
3. 寄貨前必須於蘭燈空間營運時間內先聯繫，並提供充分資訊(物品內容及尺寸規格、貨運公司、寄達時間、寄件單位、聯絡人、連絡電話)，未聯繫者本空間或不明物品一律拒收。
4. 寄放物品外箱請以 A4 紙張標註寄放單位、訂單編號、負責人姓名與連絡電話，若有標示不清，本空間有權利拒絕代收不明包裹物件，物品若遭退回，請貴單位自行負責。 
6. 如有貴重物品交件寄送，請妥善自行包裝完善，本空間僅負責代收與暫存，包裹外包裝有破損、內容物有遺失或毀損，本空間概不負責。
十一、其它
1. 租借期間若有大型設備需額外用電，請自行租用發電機，營運單位僅提供基本用電 (投射燈與一般家電)，如需使用額外電力需事先申請，由營運單位確認無虞，簽立切結書並支付相關費用；不得於任一空間拉線或自行設置未經營運單位事先核准之設施。
2. 未經蘭燈空間同意，申請租借單位不得裝置耗電量大之電器設備，若需裝置須提出申請繳付相關費用並有最大量限制，常見高耗電量電器收費標準：吹風機、電磁爐、烤箱、微波爐、電熱水壺…等每台每時段/200元，其他未列之設備將另行審核計價。若有違反造成蘭燈空間任何之損失，申請租借單位應負責善後及賠償。
3. 申請租借單位舉辦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行政命令或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本空間全館 全面禁煙，包含一樓騎樓及二三樓陽台。禁止飲酒，品酒類課程活動可事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例外。
4. 本館相鄰住宅區，活動期間請控制音量，以免干擾住家安寧，並務必於租借時段內撤場完畢，如有違反致生行政裁罰或其他損害賠償，概由申請者自行負擔。必要時本空間得逕行終止場地租借。
5. 本場地租借申請辦法，申請者應詳讀並完全明瞭其內容，如有違反規定者，營運單位得中止本次租借申請，並請求損害賠償。申請者提出申請場地時，均視為同意前述各項規定。 
6. 若需張貼海報/文宣，請使用無痕膠帶/環保黏土張貼海報宣傳品。
7. 除場地原有設備外，其餘用品請自備。如紙杯、環保杯、衛生紙及擦手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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